付款申请书

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：
[bookmark: _GoBack]我公司于2018年11月受贵司委托评估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狮山街道滨河路东、竹园路北共三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，于2018年12月出具该项目《土地评估报告》[康正评字2018-1-0825-F01DYGJ3号]。
参考原国家计委、建设部发布的《国家计委、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（计价格第971号）相关规定、此次评估的特定目的及本项目评估工作的繁简程度，经双方协商，本次估价服务费合计为人民币伍拾万元，现向贵司申请支付评估服务费。
我方账号如下：
户    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110106722616974K
开 户 行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
开户账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行    号：交739
地   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
电    话：82253558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2019年3月19日
